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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芝區公所（民政災防課）作業流程說明表 
 

項目編號 IA109  

項目名稱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作業 

承辦單位 民政災防課 

作業流程

說明 

一、申請階段 

（一）申請資格： 

１、除設籍本區戶政事務所者外，於發放年度前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含）前設籍本區之區民。 

２、於發放年度六月三十日（含）前結婚遷入並設籍本

區，且配偶須符合第 1款資格者。 

３、新生兒須於發放年度六月三十日（含）前出生並設

籍本區。 

４、新住民設籍本區時間符合第1款規定且提出申請時

，婚姻關係仍存在者。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含）前戶籍遷出本區者（含死

亡），喪失發放資格。 

本要點相關戶籍資料，以戶政機關登錄內容為準。 

（二）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 

１、持有本國身份證且設籍於本區者 

（１）設籍資料由公所逕向戶政事務所查調。 

（２）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申請

表【(民)表一】。 

（３）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同意

撥款切結書【(民)表二】。 

（４）指定戶長或戶內成員提供三芝地區農會、淡水

一信合作社、淡水信用合作社、郵局存摺帳

號封面影本。 

（５）戶長及戶內人口印章。 

２、新住民申請人結婚遷入且居住於本區者。 

（１）新住民申請人居留證及國人配偶個人戶籍謄

本影本。 

（２）戶長印章。 

（３）新住民申請人本人印章。 

（４）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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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民)表一】。 

（５）新北市三芝區辦理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

新住民居住說明切結書【(民)表三】。 

（６）新住民申請人配偶之戶籍謄本設籍資料由公

所逕向戶政事務所查調(表 1)。 

（７）指定本人或戶內成員提供三芝地區農會、淡水

第一信用合作社、淡水信用合作社、郵局存

摺帳號封面影本。 

二、審核階段 

（一）受理申請 

１、由公所承辦人員檢視申請人之申請表單是否已填

寫完整、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２、申請人應備表單如有缺漏則開立新北市三芝區公

所一次告知單（表 2）。 

（二）審核 

１、檢視申請資格是否符合。 

２、檢視應備證件是否齊全並符合規定。 

３、新住民申請人部份，若配偶已遷出三芝區，即喪失

補助資格(因以配偶為主) 。 

（三）補正 

１、審核各項書面資料，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

附件等文件不符規定是否能補正，如可補正者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 

２、申請人各項書面資料如可補正者，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 

（四）退件 

申請人資格不符、未補正或逾期不補正資料等，予以

退件。 

（五）核定 

核定符合者登錄核發偏鄉生活扶助金。 

三、後續階段 

（一）複查申請人設籍狀況 

１、決定撥款金額：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回

饋金補助本區偏鄉住民福利總額，按符合申請資格

人數平均分配 

２、決定撥款日期：待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核定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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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本所後始得決定撥款日期(約每年11月30日(含

)前統一撥款入帳。 

（二）撥款通知 

１、由鄰長分送「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

金撥款通知單」（表 3）。 

２、公告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撥款通知於區公所

網站「最新公告」。 

３、行文各里辦公處廣播及公告週知。 

（三）撥款 

１、經區長核定發放金額及日期後。 

２、將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撥入申請人指定帳戶。 

３、公告自撥款日起至 12月 20 日截止，受理已申請者

而扶助金未轉入指定帳戶查詢及補撥作業。 

４、有申辦而無法入款的案件，以電話及掛號信通知補

件處理，惟未在上述規定時日內提出申請者，視同

棄權，逾期不再補發。 

（四）結案 

１、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及核

電廠除役完成前回饋要點辦理預決算，並將支用明

細情形公告於本所網站。 

２、與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對金額無誤後，是否須

保留預算，如無則將賸餘款繳回核能發電後端營運

基金管理會。 
控制重點 一、每年辦理生活扶助金前 1個月公告申辦相關訊息。 

二、每年生活扶助金撥款前 1個月向核能發電營運基金管理會確認

補助金是否如期撥款。 

三、每年生活扶助金撥款後 1個月內依各銀行退帳資料，通知申請

人檢具相關資料辦理帳戶異動，由本所按申請人提供之新帳戶

，逕行補發生活扶助金。 

四、每年生活扶助金撥款前 1個月向戶政事務所確認本區遷出及死

亡戶籍資料。 

五、民政災防課課長應隨時調閱生活扶助金申辦案件，確認申請人

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申請表件有無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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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及核電廠除役完成前回 

饋要點及新北市三芝區公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發放作業要

點辦理。 

使用表單 一、內部作業使用表單 

（一）新住民戶籍資料查調同意書。 

（二）新北市三芝區公所一次告知單。 

（三）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撥款通知單。  

二、民眾申請使用表單 

（一）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申請表。 

（二）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同意撥款切結書。 

（三）新北市三芝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新住民居住說明切

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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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芝區公所(民政災防課)作業流程圖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辦理偏鄉住民生活扶助金作業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1.每年 6-9 月 

／申請人、本所 

審 
核 
階 
段 

申 
請 
階 
段 

5.7 天（約每年 11
月）／本所、戶
政事務所 

 
6.7 天（約每年 11
月）／本所 

 
7.30 天／本所 
 
8.12/31 前 3 天／
市府與本所 

 

2.隨到隨辦／

申請人、本

所 

3.1-4   

7 天／本所 

1.民眾申請 

4.核定 

5.複查申請人

設籍狀況 

6.撥款通知 

3.3 通知

限期補正 

3.1 

審核 

3.2

是否

能補

2.受理申請 

不通過 
否 

是 

逾

期 

期限內 

通過 

核
定
撥
款 
階 
段 7.撥款 

3.4 退件 

8.結案 


